
 

 

中國發明人獎勵和報酬體系的修改提案 

中國規定了需要對發明人給予獎勵和報酬。 獎勵是一次性支付給受雇人的。而如果雇用人通

過商用方式實施了發明人所創造的智慧財產權（例如將智慧財產權應用於產品，或者將智慧財產

權許可給他人使用），則雇用人需要向發明人支付報酬。最初于 2015 年提出的修改很有可能會在

今年內正式生效，這些修改將會改變對獎勵和報酬的要求以及權利是歸屬於雇用人還是受雇人。

對於在中國有業務的企業以及依賴于中國的研發機構的企業來說，這些修改可能會帶來實質性的

影響。  

當前的體系 

按照當前的體系，中國專利法定義了兩種發明創造——「非職務發明創造」和「職務發明創

造」。根據具體是哪種發明創造，一個新的智慧財產權的專利權可以歸屬於雇用人（比如雇用

人）或發明人個人。職務發明創造的專利權通常歸屬於雇用人（比如聘用發明人的雇用人）。職

務發明創造可以是由雇用人指示受雇人完成的普通或特殊工作的一部分。按照當前的體系，即使

沒有一份合約明確地要求受雇人將專利權轉讓給雇用人，專利權也是屬於雇用人的。 與此不同的

是，「非職務發明創造」的專利權則歸屬發明人或創造者。 這一類發明創造的特徵在於其並不是

在受雇人的工作中發生的，或者受雇人在創造這一智慧財產權的時候並沒有使用雇用人的資源。 

大多數雇用人更關注的乃是對受雇人的獎勵和報酬。按照現行的法律，在沒有簽訂作出不同

規定的合約的情況下，受雇人在發明或創造出智慧財產權財時可以要求獲得足夠的金錢獎勵。 在

獎勵上，法律規定一項發明專利的獎金最低不少於 3000 元，一項實用新型或外觀設計專利的獎金

最低不少於 1000 元。 在獎勵之後還有報酬。如果雇用人在該智慧財產權的有效期內實施該發明

創造，發明人可以從雇用人獲得從該項發明或實用新型專利產生的利潤的至少 2%，或者是從該項



 

外觀設計專利產生的利潤的至少 0.2%。另一種方式是，雇用人可以基於以上比例給予發明人-創造

者一次性報酬。第三種方式是，發明人-創造者可以選擇獲得使用費（基於許可第三方或轉讓給第

三方的價格）並且使用費不得少於相應營收的 10%。一直以來，合約協定被成功使用來將這些數

額限制在規定的數額以下。  

對中國專利法的修改提案 

對中國專利法的修改提案可能將會影響到以上所討論的所有規定。首先，關於什麼時候職務

發明創造歸屬於雇用人的規定將會發生改變。 按照新的規定，現行的無合約預設雇用人為權利所

有人的規定將會改變（除非受雇人簽訂了合約將其權利特定地轉讓給雇用人）。此外，如果發明

人-創造者的發明創造不是出於執行常規「任務」（即為雇用人執行的日常工作），即使在創造該

智慧財產權的過程中使用了該雇用人的材料和技術手段，專利權也不再是必須歸屬於雇用人。其

次，獎勵和報酬也會發生變化。如果沒有簽訂對獎勵和報酬作出其他規定的合約，雇用人可能必

須針對發明專利付給每個發明人受雇人至少兩倍于在職員工平均月工資的獎勵，或者針對其他智

慧財產權付給每個發明人至少等於在職員工平均月工資的獎勵。  

報酬的計算方式也同樣被修改。 按照新的規定，報酬必須滿足以下條件： 

•       不少於實施專利或植物新品種所產生的利潤的 5%，或者不少於實施其他智慧財產權所

產生的利潤的 3%； 

•       不少於實施專利或植物新品種所產生的營收的 0.5%，或者不少於實施其他智慧財產權

所產生的營收的 0.3%；或 

•       在於上述比例一致的情況下，在智慧財產權有效期內持續進行支付或給予一次性支

付。 



 

最後，在沒有簽訂作出其他規定的合約的情況下，預設需要支付許可或轉讓給第三方所產生

的淨收益的 20%。  

在中國的雇用人及其他企業在處理與發明人 - 創造者關係中面臨的問題  

假設新法按照所預期的正式生效，如果沒有提前與長期雇用的受雇人、臨時受雇人以及供應

商之間簽署清楚明確的合約協定，風險必定增加。但是，在這類合約中使用什麼樣的條款卻是一

個更具挑戰的問題。中國的法院還沒有提供實質性的指導，能夠明確什麼樣的合約條款算是規定

了足夠的獎勵和報酬。中國的法院雖然一直強調對於發明人「公平」的補償，但是除了這樣一條

籠統的原則之外，並沒有可以採用的毫無爭議的司法指導。 

按照新法的規定，簽訂合約以確保智慧財產權的權屬轉讓將是必要的。作為一條通用的操作

原則，于中國企業協定開展研發工作的公司應當考慮列出明確的合約條款，確保該中國企業負起

責任來保證從這樣的工作中產生的智慧財產權的權利歸屬。該中國企業也應當負責解決任何索取

獎勵或酬勞的問題。隨著新規定的生效，在中國有業務的企業應當考慮通過中國的法律專業人士

來確保其當下及未來使用的合約是與新規定一致的。 

 


